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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
第 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书面回复。 现就有关问询事项回复如下：

1、年报显示，你公司将上海正昀及江苏鼎阳业绩对赌补偿确认为一项“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该项资产的
期初余额为 1.94 亿元， 因上海正昀 2018 年业绩对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304.87 万元，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2.47 亿元。

（1）你公司认为，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是在综合考虑上
海正昀 2019 年业绩实现情况、对赌方的预期信用风险、你公司与对赌方投资人签订
的和解协议基础上进行确认。 请结合和解协议具体约定、对赌方预期信用风险的评
估情况等，具体说明该项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公允价值是否充
分考虑补偿款的可收回性，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针对业绩对赌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结合对赌方的资信状况，具体说明其履约能力以及和解协议执行情况，针
对业绩补偿款收回和股东权益保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你公司认为，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是在综合考虑上

海正昀 2019 年业绩实现情况、对赌方的预期信用风险、你公司与对赌方投资人签订
的和解协议基础上进行确认。 请结合和解协议具体约定、对赌方预期信用风险的评
估情况等，具体说明该项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公允价值是否充
分考虑补偿款的可收回性，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针对业绩对赌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公允价
值是否充分考虑补偿款的可收回性

1、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确认依据
（1）业绩承诺补偿款计算过程及金额
上海正昀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 承诺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

6250 万元，7800 万元，上海正昀并未完成业绩承诺。
按照公司与上海正昀原股东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

=（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
实现数）÷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本次重组标的公司 100%股权
交易作价－利润承诺期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且任何情况下，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即人民币 3.5 亿元）”， 即本期应收业绩补偿款 =350,
000,000.00（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5,129,514.27（利润承诺
期内累计已补偿金额）=344,870,485.73 元。

（2）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621022X1
法定代表人：鲁永
乙方：王吉辰
身份证号码：320402198204133135
鉴于：
1、 根据公开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和乙方自述： 乙方作为上海士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士辰”）的有限合伙人，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直接持有上
海士辰 1654.1806 万元出资，占 57.1545%出资份额，曾持有上海世吉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世吉”）198 万元出资，占 99%的出资份额，上海世吉作为上海
士辰普通合伙人出资 10 万元，占 0.3455%份额股权，由此乙方曾经直接和间接合计
持有上海士辰 57.5%股权，折合共计持有上海正昀 46.00%的股权。

2、2017 年 1 月 20 日， 甲方与上海士辰和上海正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正伊”）就甲方收购上海士辰和上海正伊所持有上海正昀的 100%股
权事项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并与上海士辰签署《利润补偿协议》。 根据《股权收购
协议》和上海正昀 2017 年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 330ZB0876 号）截至本协议
签署日甲方已支付上海士辰和上海正伊股权转让款总额 2.45 亿元（含抵扣的诉讼
补偿款、在建工程损失赔偿款等，《股权收购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以下简称“该等
股权转让款”），其中，支付上海士辰 19,600 万元，支付上海正伊 4,900 万元。

3、根据上海正昀 2018 年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9）第 330ZB1536 号）以及上海
正昀的财务账目情况、实际经营现状，上海正昀 2018 年度严重亏损、2019 年度继续
严重亏损，已无法完成《股权收购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承诺业绩。 就该等
业绩补偿款事宜，目前甲方已根据《股权收购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对乙方、
上海士辰及其他相关方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益（案号：
（2019）浙 06 民初 382 号，下称“本案”），诉讼标的为 2.6 亿余元。

4、现各方通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因《股权收购协议》、《利润
补偿协议》、乙方作为上海士辰的有限合伙人，《利润补偿协议》的签约方上海士辰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 上海世吉的股东、 上海正昀的法定代表人 / 董事
长， 以及乙方作为上海士辰合伙人之一而对该等股权转让款可得分配收益而产生
的相关的任何现有（包括但不限于本案）和潜在的纠纷和争议（以下合称“和解事
项”）。 乙方签署本协议和支付和解款项是为了友好协商解决争议之目的。 不代表乙
方对任何对已不利事实或者主张的认可。

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责，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和解金额
双方同意，为解决和解事项，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和解金额共计 6,000 万元，具

体支付方式和时间约定如下：
1、第一笔和解金额：本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500 万元。
2、第二笔和解金额：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75 日内向甲方支付和解金额 1,500

万元。
3、剩余 4,000 万元由乙方按如下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即：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
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

4、 和解金额及本协议项下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其他款项由乙方支付至甲方指
定银行账户。

以上款项任一期未及时，足额支付，甲方可就剩余全款向乙方主张权利，由此产
生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受理费、差放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

（3）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在综合考虑上海正昀 2019 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对赌方的预期信用风险、公司

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公司与对赌方投资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的基础上， 将应
收上海正昀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款 137,048,655.45 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其
中公司尚未支付给业绩对赌方的股权转让款 84,000,000.00 元； 对赌方投资人王吉
辰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承诺补偿金额 60,000,000.00 元， 考虑分期付款的货币时
间价值折现后 53,048,655.45 元。

2、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因合同权纠纷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正昀业

绩对赌方及对赌方投资人上海士辰、上海世吉、王吉辰、郑士鹏、杜少杰、潘刚提起
诉讼，诉请 1、判令上海士辰向本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 260,702,489.46 元（根据上海
正昀 2017 年、2018 年业绩实现情况应收上海正昀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款）， 并支
付自 2019 年 5 月 18 日起至款付清之日至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上海世吉、王吉辰、郑士鹏、杜少杰、潘刚对上海士辰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目前本案因疫情影响中止诉讼。

根据业绩对赌协议确认的补偿款金额为 344,870,485.73 元， 金额较大， 可收回
金额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从谨慎角度出发，在综合考虑上海正昀 2019 年度的
业绩实现情况、对赌方的预期信用风险、公司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公司与对
赌方投资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的基础上， 将应收上海正昀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款
137,048,655.45 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公司尚未支付给业绩对赌方的股权
转让款 84,000,000.00 元； 对赌方投资人王吉辰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承诺补偿金
额 60,000,000.00 元，考虑分期付款的货币时间价值折现后 53,048,655.45 元，具有合
理性。

3、公允价值是否充分考虑补偿款的可收回性
（1）尚未支付给业绩对赌方的股权转让款 84,000,000.00 元的可收回性
84,000,000.00 元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依据《股权收购协议》第 4.2 条、《利润补

偿协议》第 4.2 条，可直接扣回，因此具有可收回性。
（2）和解协议约定的承诺补偿金额的可收回性
王吉辰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承诺补偿金额 60,000,000.00 元， 考虑货币时间

价值后金额 53,048,655.45 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王吉辰曾经直接和间接合计
持有上海士辰 57.5%股权， 且公司已累计支付上海士辰股权转让款 19,600 万元，在
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预计王吉辰可取得股权转让款 11,270 万元。 王吉辰
具有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支付和解金的动机和能力。

二、业绩承诺期结束后针对业绩对赌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上海正昀 2018 年度、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公司应确认业绩承诺补偿收
益，公司确认的业绩承诺补偿款属于或有对价范畴，且该或有对价系公司的一项金
融资产，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 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对价相关规定，或有对价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的确认和计量》中金融工具的，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
和损失应按该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将业绩承诺补偿收益
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相关会计处理合理， 符合会计准则的
规定。

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会计监管工作通讯 2016 年第 3 期》，2015 年财务报告审阅
专题 -- 企业合并与长期股权投资（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业绩补偿所形成金
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计量，不仅要考虑当期标的企业实际利润和承诺利润的差异，
还需要充分考虑支付方的信用风险、货币时间价值、支付或返还股份的公允价值以
及剩余业绩承诺期预期利润的风险等， 不能简单地将合同约定需返还或需再额外
支付的金额认定为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第二，应收业绩补偿认定为金融资产，
继而其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收益的， 表明合并中取得的相关资产能够带来的净现金
流量可能已远低于原预计金额，属于资产发生减值的明显迹象。 因此，企业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就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相关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防止资产和利润虚增；第三，应收业绩补偿所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的计量、企业合并商誉及相关资产减值等都涉及专业判断和估计，公司应充分披
露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计估计和会计判断的依据、 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对报表的影响
等信息。 ”

在综合考虑上海正昀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对赌方的预期信用
风险的基础上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依据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1）上海正昀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报表由本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

致同审字(2018)第 330ZB0876 号、致同审字(2019)第 330ZB1536 号、致同审字(2020)第
332ZB3951 号审计报告，2017 年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2018 年审计报告为带持续
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2019 年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形成无法
表示意见的基础：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由本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8)第 330ZA0263
号、致同专字 (2019)第 330ZA1929 号、致同专字 (2020)第 332ZA2950 号专项审核报
告。

（2） 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对上海正昀 2017、2018、2019 年度业绩真实性予以关
注，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我们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
报的风险领域进行了识别，将公司收入确认假定为具有舞弊风险，将重大交易评估
为具有特别风险，并采取了特别的应对措施。

（3）获取公司与对赌方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检查补偿条款并进行重新计

算，与公司管理层计算的 2018、2019 年度上海正昀业绩承诺补偿款金额进行差额分
析，确认金额的准确性。

（4）获取公司与王吉辰签订的和解协议，检查和解协仪的主要条款并进行重新
计算可收回金额， 与公司管理层依据和解协仪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末金额
进行差额分析，确认金额的准确性。

（5）对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进行复核，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获取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公司有权利从尚未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业绩承诺补偿款。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对上海正昀业绩对赌确认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确认依据合理，公允价值充分

考虑了补偿款的可收回性， 业绩承诺期结束后针对业绩对赌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结合对赌方的资信状况，具体说明其履约能力以及和解协议执行情况，针
对业绩补偿款收回和股东权益保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王吉辰曾经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上海士辰 57.5%股权，公司已累计支付上海士
辰股权转让款 19,600 万元，预计王吉辰可取得股权转让款超过 1 亿元。 公司采用司
法手段追究上海士辰及其实控人王吉辰连带责任，对王吉辰个人影响较大，王吉辰
具有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支付和解金的动机和能力， 王吉辰与公司签署的和解协
议承诺补偿金额 6000 万元， 出于谨慎原则，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后仅按金额
53,048,655.45 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和解协议的支付款安排如下：

序号 支付时间 金额（万元）

1 协议生效后 15日 500

2 协议生效后 75日 1500

3 2020年 12月 20日 1000

4 2021年 6月 30日 1000

5 2021年 12月 20日 1000

6 2022年 62月 30日 1000

截止目前第一笔 500 万元已支付到位， 公司安排安排专人对接催收后续款项，
必要时将会上门催收或重启司法手段催收，确保还款计划的落实，保障股东权益。

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52 亿元，同比下降 14.25%，实现净利润
3,616.99 万元，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1.6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35
亿元。 你公司 2019 年主要依靠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利，包括企业合并损益、业绩对
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收款项减值转回等。 请你公司结合漆包线、机电、蓝
宝石、新能源汽车等业务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业务开展情况和报告期内毛利率、
期间费用等因素，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扣非后净利润亏损的具体原因和
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各板块业务开展情况
（一）漆包线业务
主要是铜芯、铝芯漆包线产品。 2019 年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面趋势是

振幅相对稳定，有利企业销售发展，通过公司前几年对产品结构优化、降低成本、控
制固定资产支出、加强新技术应用、提升产品质量、加大环保投入等级措施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产品质量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2019 年度公司漆包线业务销售金
额下降 8.12%，继续位列漆包线行业前列。

（二）机电业务
主要包括节能电机、涡轮增压器等机电产品。节能电机主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

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等领域公司 2019 年机电产品销
售额下降 6.61%。

（三）新能源汽车业务
因新能源汽车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变化，2019 年度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不景

气，公司 2019 年度新能源汽车及三电销售下降明显，销售额下降 49.10%。
（四）光伏行业
公司自 2017 年开始，公司致力于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2018 年前以光

伏电站 EPC 为主，2019 年以光伏电站运营（光伏发电）为主，2019 年新能源光伏业
务在度实现营业收入 6.46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2%，其中：光伏发电业务在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3%；光伏 EPC 业务在 2019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0.32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4%；

二、主要经济指标变动如下表
单位：万元

1、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4.25%，主要原因为：因光伏行业的影响，光
伏 EPC 业务下降 5.09 亿元。

2、2019� 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103.49%，主要原因为：
高毛利的光伏发电行业快速增长， 低毛利电站 EPC 业务下降导致营业收入虽

然下降，但销售毛利却增长 6144 万元，同时减值损失减少 10.09 亿元，影响利润金
额为 10.09 亿元，上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1）因新能源汽车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变化，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不
景气，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正昀”），
浙江中科正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正方”），顺通新能源汽车服务 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影响较大，导致了上海正昀等公司的业绩出现下滑，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对上海正昀和中科正
方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顺通公司的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2）受 2018� 年宏观经济形势及国内光伏“531”新政等因素影响，光伏产业链的
整体需求下降，光伏各环节产品价格从 6� 月起出现了快速下降，江苏鼎阳绿能电
力有限公司业务拓展受限，应收款项回款较慢，企业经营受到较大影响，结合对江
苏鼎阳的商誉减值测试，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2018 年度商誉计提减值金额为 5.70 亿， 长期应收款 2018 年追加计提减值
金额为 4.12 亿元。 2019 年度商誉计提减值金额为 1.06 亿。

3、2018 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减少 10.09 亿元，主要原因是：上年亏损金额
高达 9.91 亿元，2019 年非经常性损益 1.97 亿元。。

三、净利润为正但扣非净利润亏损的原因
1、2019 年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如下：

2、影响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主要项目：一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8205.35 万元（具体情况见第 5 问），二是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7327.51（具体情况见第 3 问），三是上海正昀业
绩对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304.87 万元（具体情况见第 1 问）。

3、因 2019 年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只有 3,616.99 万元，但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有
19,658.81 万元，导致扣非后归母公司净利润亏损 16,041.82 万元。

3、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7,327.51 万元， 主要为应收款项减值转回。 请补充披露涉及应收款项的具体情
况，包括交易背景、交易对方、期初金额、账龄情况、已计提减值情况、本期回收情况
等，说明减值准备转回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在项目注释中补充披露转
回的详细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涉及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
公司确认“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7,327.51 万

元， 主要是子公司顺通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鼎阳本期转回 7,285.17 万
元，转回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对方单位名
称 期初金额 2019年

账龄
期初计提减

值 本期回收 减值转回
金额

期末计提
减值

顺通新能源 上海 16家
公司[注] 12,587.50 3-4年 6,812.39 5,072.53 6,812.39 --

江苏鼎阳
江阴市久康
新能源有限
公司

1,957.38 1-2年 1,540.16 890.00 472.78 1,067.38

合计 14,544.88 8,352.55 5,962.53 7,285.17 1,067.38 8,352.55

注： 上海 16 家公司指上海妙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豪泽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北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昶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路怡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盟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和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菁发汽
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菁莼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彧辰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强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骏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贵顺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申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众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嘉腾汽
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1）顺通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8,123,910.00 元，具
体交易背景、交易对方情况如下：

子公司顺通新能源 2016 年与上海泊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泊
匠”）签订购销合同，采购纯电动大巴车 300 台，合同金额 21,360 万元，顺通新能源
将其中的 275 台车销售给上海妙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豪泽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北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昶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路怡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盟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和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菁发汽
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菁莼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彧辰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强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骏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贵顺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申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共 14 家电动车租赁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14
家公司”），25 台车销售给上海众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嘉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
公司。 由于该批车辆迟迟不能运行，导致上海 14 家公司无法按约支付货款，更不能
实现上海地方补贴落实到顺通新能源。顺通新能源长期应收上海 14 家公司款项（包
括计入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及逾期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的长期应收款）金
额为 12,447.38 万元（其中包括上海众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嘉腾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的地方补贴 520 万元）。

顺通新能源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向诸暨市公安局报案，诸暨市公安局已经以合
同诈骗、 行受贿进行立案查处， 经检察院批准逮捕并对上海泊匠实际控制人丁中
强、 法定代表人王明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顺通新能源就上述事项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与上海泊匠、丁中强、王明周签订调解协议，根据协议，上海泊匠同意退还购车
款 8,000 万元，免除尚未支付的 226.80 万元购车款，并同意将上海 13 家公司（除上
海妙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外， 因上海妙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尚有其他车辆所
有权，故股权无法过户）100%股权一并无偿转让给顺通新能源或者顺通新能源指定
第三人，上海妙玛名下 15 台广通牌电动车归公司所有。

上述协议履行情况如下：1、上海泊匠同意退还的 8,000 万元，承诺在协议签订
之日支付 3,000 万元，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
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1 年 3 月 25 日前支付 1,000 万元，在 2021 年 9 月 25 日前
支付 1,000 万元，余款 1,000 万元在 2022 年 3 月 25 日前支付。 截至报告日，顺通新
能源已收到首笔退款 3,000 万元，第二笔退款 100 万元，尚未收到 2020 年 3 月 25 日
前需支付的剩余 900 万元。 2、顺通新能源与李成超、刘伟、王国强签订关转让协议，
将其取得的股权及妙玛名下车辆所有权转让给三人， 根据协议， 三人为一致行动
人，其中，刘伟为露笑科技员工，转让标的价格为 4,000 万元，款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支付 2,050 万元，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支付 1,950 万元。 上述股权及妙玛名下
15 台电动车车辆所有权业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出
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674 号《评估报告》评估，根据评估报告，上海 13 家公司
股权评估价值为 3,784.68 万元， 妙玛持有的 15 台客车评估价值为 218.16 万元，合
计评估价值为 4,002.84 万元。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顺通新能源已收到王国
强支付的 2,050 万元。

因此，由于应收上海 14 家公司购车款及应收上海众灵、上海嘉腾地补款经上述
调解转为应收上海泊匠及李成超、刘伟、王国强三人款项，付款人及付款方式均发
生变化， 相对应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及收回时间随之变更， 因此重新计提坏账准
备，相应转回减值准备 68,123,910.00 元。

（2） 江苏鼎阳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727,800.00 元，交
易背景、交易对方具体情况如下：

江苏鼎阳 2019 年度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发生转回涉及的单位是 EPC
业务客户江阴市久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久康”）。 江苏鼎阳按合同约
定完成电站建设，并实现发电上网，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根据合同约定，电站建成经
双方自行验收合格后 10 日内支付至总工程款 80%-90%（或电站项目融资到账即
付，拟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江苏鼎阳配合，贷款申请由最终归属方负责），余款于
电站项目正常运营一年后结清。

截至 2018 年期末，上述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 同时江苏鼎阳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胡德良因个人债务问题无法正常履职，江苏鼎阳经营管理出
现一定程度停滞，应收账款催收不如预期，并且无法获得对方单位的还款计划表及
还款承诺。 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于是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019 年度，江阴久康还款 890 万元，期末余额为 10,673,803.00 元，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收回 /转回 2019年 12月 31日

余额 19,573,803.00 8,900,000.00 10,673,803.00

坏账准备 15,401,603.00 4,727,800.00 10,673,803.00

账龄 1年以内 -- 1-2年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一）针对顺通新能源减值转回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并检查相关调解协议、转让协议，依据协议约定的收款时间、收款金

额，核实款项退回及股权转让款收回情况，评估其可回收性；
（2）获取并核查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对减值转回的具体情况的说明；
（3）对李成超、刘伟、王国强进行访谈，并执行函证程序，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及

其期末余额的准确性。
（4）检查记账凭证及会计处理。
（二）针对江苏鼎阳减值转回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查验 2019 年度收回应收款项的回款单、记账凭证等；
（2）对江阴久康的 2019 年度余额进行函证；
（3）查阅了客户的信用状况，并判断客户的履约能力。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4、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将“应收款项减值计提”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 报告期末，

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7.02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2.12 亿元，账面价值为 14.9
亿元，较期初下降 11.3%。 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 4.34 亿元，计提
坏账准备比例为 37.13%；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2.68 亿
元，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 398%，计提比例较期初下降 2.92 个百分点。

（1）请结合应收账款相关会计政策，说明你公司如何确定应收账款是否需按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同时按客户名称补充披露单项计提应收款项的业务背景，账龄情
况、欠款方经营状况和履约能力，你公司前期采取的催收措施，确定计提比例的依
据及合理性，相关款项无法及时收回的原因。

（2）除单项计提外，你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传统行业等其
他组合、新能源汽车行业组合、EPC 建设相关行业组合、应收国网发电电费组合、应
收其他发电电费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请说明各组合对应客户信用状况、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
性，应收账款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年初降低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审慎、
充分。

（3）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如何确定应收账款是否需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同时按客户名称补充

披露单项计提应收款项的业务背景，账龄情况、欠款方经营状况和履约能力，公司
前期采取的催收措施，确定计提比例的依据及合理性，相关款项无法及时收回的原
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含重大融资成份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应当始
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故应收账款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不同于其他应收款划分为
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未发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已发生信用损失）三个阶段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
账款，按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单项计提主要是考虑合同逾期未支付导致涉
诉、已破产或很可能破产、或发生重大财务困难的客户，故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外，公司按照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组合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采用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方法为基于平均迁徙率的减值矩
阵。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主要系向公司 EPC、取暖器、新能源汽车行业向公司
正常采购商品的客户。

（1）主要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应收账
款
余额

坏账准
备
余额

期末
计提
比例
（%）

计提比例
依据 账龄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

3,650,76
5.29

3,650,76
5.29 100.00

该公司存在多次失信被执行记
录，涉及多起买卖合同纠纷，偿
债能力严重存疑，综合判断上
述款项预计无法收回，2018年

末已单项确认坏账

1年以内
11,884.90；
1-2年

41,079.90；
2-3年

2,303,970.00；
3年以上

1,293,831.20

浙江泓林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915,00
0.00

2,000,10
0.00 68.61 期后与客户达成协议，确认损

失 2,000,100.00元

1年以内
2,923.00；
2-3年

2,912,077.00

西安新青年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14,445,0
00.00

14,445,0
00.00 100.00

存在多次失信被执行记录，涉
及多起买卖合同纠纷，偿债能
力严重存疑，综合判断上述款

项预计无法收回

1-2年

南通富士德机电有限
公司

1,897,40
7.21

1,897,40
7.21 100.00

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该公司
已申请重整，偿债能力严重存
疑，2018年末已单项确认坏账

1-2年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16,457,5
17.40

16,457,5
17.40 100.00

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存在多
次失信被执行记录，涉及多起
买卖合同纠纷，偿债能力严重
存疑，综合判断上述款项预计

无法收回

1年以内
2,543,868.00；

1-2年
13,913,649.40

深圳市依思普林科技
有限公司

1,392,72
0.00

1,392,72
0.00 100.00

公司已对其提起诉讼，经多次
催收仍未偿还，预计收回的可

能性较小。
1-2年

山西耀华电力节能供
热有限公司

47,631,3
32.00

23,815,6
66.00 50.00

与公司存在纠纷，业务部门及
法务多次催收无果，预计收回

的可能性较小。

1年以内
7,184,920.00；

1-2年
40,446,412.00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
公司

308,000,
000.00

83,830,9
00.00 27.22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2018年末

已单项确认坏账 1-2年

江阴市通盛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

25,054,0
00.00

2,414,20
0.00 9.64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2018年末

已单项确认坏账 1-2年

江阴市久康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673,8
03.00

10,673,8
03.00 100.00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2018年末

已单项确认坏账 1-2年

江阴市达生能源有限
公司

2,163,00
0.00

681,121.
83 31.49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2018年末

已单项确认坏账 1-2年

（2）主要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说明如下：
公司对西安新青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通富士德机电有限公司、陕西通家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依思普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催
收。 由于这些客户大部分已破产或很可能破产、或发生重大财务困难，公司出于谨
慎性考虑，预计无法收回，因此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期后与浙江泓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确认损失 2,000,100.00
元，因此根据损失金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与山西耀华电力节能供热有限公司存在纠纷， 政府平台的终端客户未付
款，使用人为千家万户，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因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江阴市通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市久康新能源
有限公司和江阴市达生能源有限公司是江苏鼎阳 EPC 业务客户。

江苏鼎阳承建金塔红柳洼 60MW 光伏电站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苏
鼎阳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建造并实现发电上网。 根据合同约定，金塔红柳洼 60MW
光伏电站项目应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支付 1 亿元工程款，江苏鼎阳开具等额发
票；项目连续运行 240 小时的情况下，于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80%
即 2.544 亿元；消缺验收合格后 10 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95%，剩余 5%作为质保
金， 并网后一年内支付。 2018 年度，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累计支付工程款仅
1,000.00 万元，付款进度晚于合同约定。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已于 2018 年
12 月被全部质押， 其主要资产是该 60MW 光伏电站， 目前电站正常发电并实现并
网。 但受“531 光伏新政”影响，其融资渠道有限，影响其短期偿债能力。 江苏鼎阳多
次通过口头沟通，督促对方按约定支付相关工程款，但相关款项仍未收回。

2019 年 4 月 20 日， 江苏鼎阳就与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甘民初 70
号民事判决确定：1、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苏
鼎阳支付工程款 3.07 亿元及利息；2、驳回江苏鼎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由江苏
鼎阳负担案件受理费 5,171 元。 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诉请驳回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
决，截至目前本案尚未作出二审判决。

根据公司提供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出具的《金塔竞
日 60MW 光伏电站资产组估值预算项目咨询报告》，截至估值基准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塔竞日 60MW 光伏电站资产组的估值价值为 34,878.93 万元。公司在合理
估计金塔竞日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负债的情况下，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2.24 亿元。

对于江阴市通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市久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江阴市达生
能源有限公司 3 家公司的应收款项：江苏鼎阳按合同约定完成电站建设，并实现发
电上网，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根据合同约定，电站建成经双方自行验收合格后 10 日
内支付至总工程款 80%-90%（或电站项目融资到账即付， 拟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江苏鼎阳配合，贷款申请由最终归属方负责），余款于电站项目正常运营一年后结
清。 截至 2018 年期末，上述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 同时江苏鼎阳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胡德良因个人债务问题无法正常履职，江苏鼎阳经营管理出
现一定程度停滞，应收账款催收不如预期，并且无法获得对方单位的还款计划表及
还款承诺。 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于是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江苏鼎阳根据上述 4 家客户对应的电站运营的未来现金流进行测算，作为应收
款项可收回金额，与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差额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上述应
收账款已经过了其信用期，回款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上述单位不提供具体还款计
划的前提下，公司可能通过诉讼方式取得电站等相关资产，用于抵消清偿上述单位
欠江苏鼎阳的工程款。 按照相关电站的预测现金流量作为江苏鼎阳应收账款可收
回金额具有合理性。

公司与山西耀华电力节能供热有限公司存在纠纷， 政府平台的终端客户未付
款，使用人为千家万户，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对西安新青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通富士德机电有限公司、陕西通家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依思普林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催
收。 由于这些客户主要为已破产或很可能破产、或发生重大财务困难的客户，公司
出于谨慎性考虑，预计无法收回，故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期后与浙江泓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折让协议 ， 确认 损失
2,000,100.00 元，因此根据损失金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本次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依据
充分；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的财务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
公司资产状况。

二、各组合对应客户信用状况、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应
收账款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年初降低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审慎、充分

应收账款年末预期信用损失率 12.44%， 年初预期信用损失率 11.11%， 总体而
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年初略有增加。

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外，公司按照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组合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采用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方法为基于平均迁徙率的减值矩
阵。

1、剔除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客户，传统行业等其他组合近五年的应收款项账龄
分布如下：

账龄 2015年末余额 2016年末余额 2017年末余额 2018年末余额 2019年末余额

1年以内 310,645,149.12 382,273,461.79 475,534,755.71 442,801,798.50 422,829,212.49

1-2年 6,126,078.29 44,804,468.27 6,689,675.67 13,383,490.78 13,154,505.00

2-3年 4,158,832.41 5,270,086.72 4,911,856.25 2,571,429.08 3,383,306.30

3年以上 1,521,627.88 3,499,019.87 7,572,564.06 11,430,022.86 9,955,063.40

合计 322,451,687.70 435,847,036.65 494,708,851.69 470,186,741.22 449,322,087.19

其中：上年
末逾期 3
年以上，本
年继续迁
徙部分

-- 1,045,957.88 2,589,360.53 7,215,796.15 8,734,990.81

传统行业等其他组合近五年的应收款项迁徙率计算如下：

账龄 2015年迁徙
至 2016年

2016年迁徙
至 2017年

2017年迁徙
至 2018年

2018年迁徙
至 2019年

1年以内 14.42 1.75 2.81 2.97

1-2年 86.03 10.96 38.44 25.28

2-3年 58.98 94.56 85.80 47.45

3年以上 68.74 74.00 95.29 76.42

传统行业等其他组合年初、年末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如下：

账龄 年末预期信用
损失率

年初预期信用
损失率

1年以内 0.47 2.28

1-2年 18.90 36.02

2-3年 75.93 79.78

3年以上 100.00 100.00

2、剔除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客户，新能源汽车行业组合公司近五年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布如下：

账龄 2015年末余额 2016年末余额 2017年末余额 2018年末余额 2019年末余额

1年以内 3,298,134.76 17,062,972.75 23,697,293.37 30,687,943.05 46,136,425.40

1-2年 452,705.24 302,283.57 1,875,803.70 442,338.50 359,037.46

2-3年 20,146.40 400,705.23 49,580.00 64,789.63 77,367.92

3年以上 90,711.00 110,857.40 461,562.63 503,309.45 508,999.08

合计 3,861,697.40 17,876,818.95 26,084,239.70 31,698,380.63 47,081,829.86

其中：上年
末逾期 3年
以上，本年
继续迁徙部
分

-- 90,711.00 60,857.40 453,729.45 444,209.45

新能源汽车行业组合近五年的应收款项迁徙率计算如下：

账龄 2015年迁徙
至 2016年

2016年迁徙
至 2017年

2017年迁徙
至 2018年

2018年迁徙
至 2019年

1年以内 9.17 10.99 1.87 1.17

1-2年 88.51 16.40 3.45 17.49

2-3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年以上 100.00 54.90 98.30 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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